
美国俄勒冈州批准HB 3043 修订

《无毒儿童法案》

美国俄勒冈州《无毒儿童法案》要求在俄勒冈州销售的儿童产品

的制造商如果产品的接触或不可接触部件中含有一种或多种儿童健

康高度关注化学物质（HPCCCH），且如果特意添加浓度大于或等于

实际量化极限（PQL）或者作为污染物含量大于或等于 100ppm，需

要进行申报。

2023 年 7 月 27 日，俄勒冈州州长批准了 HB 3043 法案，修订

了儿童产品中化学物质相关的规定，并于 2024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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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。以下修正案是在 2015 年通过的《俄勒冈州无毒儿童法案》基础

上的进一步修订：

1.增加了 "化学物质类别 "的定义。当局现在可以对清单上的一类

化学物质进行监管，而不是逐一监管。

2.含有规定限量或以上化学物质或一类化学物质的儿童产品制造

商应在每个适用申报年度的 1 月 31 日之前向俄勒冈州卫生局

（OHA）提交两年一次的申报。

3.申报中新增产品品牌名称和型号，并将于 2025 年 1 月 1 日

生效；在 2026 年 1 月 31 日或之后的申报中需新增产品品牌名称

和型号。

4.删除了禁止 OHA 在儿童健康高度关注化学物质（HPCCCH）清

单中增加五种以上化学物质的规定。

5.危害评估自提交之日起三年内有效。制造商必须在三年期满后

重新提交危害评估。

6.如果 HPCCCH 针对消费者是不可接触的，则可能给予豁免。

定义：

·“儿童产品”是指为 12 岁以下儿童制造或销售给 12 岁以下

儿童的任何以下产品或其零部件：

·设计或意图促进儿童吸吮、出牙、睡眠、放松、喂养或饮用的

儿童护理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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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儿童服装和鞋类

·汽车座椅

·儿童化妆品

·儿童珠宝

·玩具

·“化学物质类别”是指根据其结构、物理性质、放射性性质或

其他因素而相关或相似的一组化学物质。

·“化学物质子类”是指一类化学物质中的一组化学物质，根据

以下方面分析，它们可能具有相同类型和特定毒理学特性或其他特性

的近似值：

·结构、理化性质、组成、计算生物活性特征和毒代动力学

·作用机制或模式，包括诱发分子起始事件、关键中间事件和其

他相关体外数据和信息的相似性

·其他可用的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测试数据和信息

美国 CPSC 发布《成人便携式床栏安全标准》

2023 年 6 月 28 日，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 发布《成人便携

式床栏安全标准》（16 CFR 1270）。CPSC 已 认定，成人便携式床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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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APBRs）存在不合理的夹伤和其他危险。据统计， 在 2003 年 1 月

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发生了 284 起与成人便携式床栏（APBR）的夹

伤有关的致命事故。为应对这一风险，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正在根

据《消费品安全法》（CPSA）颁布一项规则，要求成人便携式床栏

符合现行成人便携式床栏自愿性标准 ASTM F3186–17 的要求，并对

其进行修改。

韩国修订机动车辆及其零部件性能和

标准规则

韩国国土交通部（MOLIT）宣布修订《机动车辆及其零部件性能

和标准规则》。现行的《机动车辆及其零部件性能和标准规则》将被

废除。

A. 对具有特殊结构或设备以执行某些任务（如测试桥梁、搬运家

具和辨别火种）的专用车辆免于适用车辆侧翻的最大倾斜角度

（第 8 条）。

B. 规定 TPMS 和 LDWS 的详细规定应由交通部部长公布

（第 88-3 条、第 89-2 条、附件 6、附件 6-29）。

C. 允许连续点亮应急灯以及目前同时闪烁的转向灯（附件 6-19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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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允许对中型车辆和大型车辆同样适用± 100 千克和± 3%之间

的较大值，作为车辆重量的规格公差（附件 33）。

建议生效日期：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

欧盟委员会发布某些儿童产品的欧洲标准

应满足的安全要求

2023 年 6 月 30 日，欧盟委员会于发布第 (EU) 2023/1338 号决定，

根据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01/95/EC 号指令，规定了某些儿童

产品和相关产品的欧洲标准应满足的安全要求。

本决定适用于《通用产品安全指令》（GPSD）2001/95/EC 第 4(1)

条中提及的下列产品的欧洲标准：

(a) 拟由儿童穿戴的儿童产品；

(b) 旨在促进或保护儿童就座功能、睡眠功能、沐浴功能、身体护

理、放松、 交通和早期学习的儿童产品；

(c) 旨在方便儿童进食、饮水或吸吮的儿童产品；

(d) 具有(a)、(b)和(c)项所列一种或数种功能以及一种或数种其他功

能的儿 童产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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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与儿童产品有关的产品，包括以下产品：专门设计用于(a)至(d)

项所述儿童产品或与这些产品结合使用的产品和配件；由成人使用、

安装或安装的、儿童可以接触到的或具有保护儿童功能的产 品。

该决定在欧盟官方公报发布 20 天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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